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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不合理利用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制

度下的衍生问题，各国深受其困扰，对于这一

问题的成因、行为特征的研判以及提出相应的

规制对于制度的顺利运行、健康运作必不可

少，且随着制度的成熟与发展，切实可行的规

范措施的提出迫在眉睫。

一、不合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具

体原因

近年来，不合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

的愈发常见。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

三个方面 ：首先是申请人方面的因素。关于

申请人高频次、大量化提起信息公开申请的动

因，笔者大体将其归为以下三类，一是因对行

政部门处理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等

方面问题的处理结果不满，把信息公开申请作

为促成其他利益诉求实现的手段，通过大量的

申请行为向相关部门施压 ；二是虽然没有具体

的利益诉求，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对政府行为持

不同看法，通过大量提起信息公开表达个人情

绪甚至是政治立场 ；三是将信息公开作为推进

完善公共政策、参与公众事务的路径，目的在

于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监督政府依法行

政。其次是信息公开制度方面的因素。一是现

行法律规范对公开申请和处理程序的规定过

于简略，缺乏对非正常申请的应对手段，直接

导致这一不合理利用行政资源的行为结果向

司法领域蔓延。二是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责任

仅设置了原则性规定，责任边界不够明确和具

体，当前学界、行政机关、司法实务界都没有

形成统一认知，这也给当事人恶意向政府施

压、利用社会舆论恶性炒作留下了发挥空间。

最后是行政机关方面的因素。一是当前依职权

公开的信息仍不够充分，未主动公开的信息可

能拥有更高“含金量”。二是其他法定权利的

保障力度不够，救济通道不畅，致使当事人采

取不合理利用申请权的手段寻求权利救济。

二、不合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表现

根据对现有司法裁判的梳理，不合理利用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

次性提出大量申请，特定的个人针对特定或不

特定的事项反复提出内容重复的申请，申请文

书中含有侮辱、诽谤、中伤的内容以及与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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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大量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除了以上

几种比较常见的类型化行为以外，不合理利用

申请权的行为的表现更为多样化，通过外观表

现或类型化的判断可能有失偏颇。尤其需要注

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以合法形式掩

盖非法目的”的申请行为，即申请人符合法定

形式要件，究其本意却背离信息公开制度设计

的目的。因此，不合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权除却参考上述较为典型的行为类型之外，最

为核心的判断要件是客观上给被申请机关造

成了社会一般人所能允许的适当程度之外的

负担，主观上不符合申请权行使应有之目的，

带有给被申请机关造成负担甚至使其工作停

滞的恶意。从这一判断标准来说，不难得出“大

量申请不等于权利不合理利用”的结论。对于

数量巨大但合理的申请，行政机关作出信息公

开是应有之义。司法实务中，行政机关和法院

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也要注意，避免以申请公开

的数量和频率片面、“一刀切”式地得出申请

人不合理利用权利的判断。对于有意见要求在

条例修改过程中通过条文明确大量、不合理的

标准，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无论是数

量还是频次达到不合理的程度，都需要根据行

业和地方的特点综合判断，属于行政权裁量的

范围。当然，行政机关对此并不会有最终的决

定权。如果当事人对此不服，仍然可以通过复

议、诉讼等方式寻求救济。

三、规范不合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

的必要性

不合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为

造成众多负面影响，若置若罔闻、不予规制，

不仅无法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实现，还

会动摇信息公开制度之根本。第一，不合理利

用申请权的行为大量且长期消耗行政机关有

限的人力、物力资源，其中不合理利用诉权、

恣意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行为也极大

加重了原本负担就很重的法院的负担，行政和

司法资源在公益和个人私益之间失衡。第二，

行政机关对不合理利用申请权人的申请内容

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导致的社会公共服

务水准的降低显而易见的会影响其他申请人

的正当权益，造成知情权的实质不平等，动摇

公众对信息公开制度的信赖。第三，行政机关

一边完成大量但无意义的非正当申请工作，一

边面临公众信赖的丧失的局面，可能使公务人

员在工作中陷入消极被动状态。对于不合理利

用申请权行为，如果不及时进行规范，不仅会

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丧失对信息公开

制度的信心，还可能根本上动摇制度的根基，

质疑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四、规范不合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

问题的国际经验

在目前我们可掌握的设有政府信息公开

制度的国家中，不合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权的

现象普遍存在。为规范不合理利用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权的行为，国际上大体形成了三种基本

模式。一是将此类行为视为正常申请，不加以

任何特殊制度的设置。二是将此类行为视为非

正常申请，在制度上作明确定性，并加以专门

规制，即所谓“制度规制模式”。三是将此类

行为视为正常申请，但是在制度设计中加设了

较为充分的弹性程序以容纳这类申请，即所谓

“程序弹性模式”。对于采取第一种模式的国

家，其遇到的问题同我国相类似，只是程度上

可能有所差别。采取第二种模式的代表国家是

英国，根据其信息自由法规定，大量、反复申

请信息公开的行为可以认定为非正常申请，政

府机关无需处理。这一模式优点在于对非正常

申请的规制是强有力的，但缺点也显而易见，

即非正常申请行为的认定争议空间过大。这一

模式的实际运行效果不太理想，如果采取这种

模式，不论其是否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合理利

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为，都需要一套配

套细则帮助行政机关进行慎重判断，避免轻易

拒绝公开申请的情形。采取第三种模式的代表

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美国遵循“先进先出

(First-in First-out)”的原则，不论申请数量如何，

行政机关均可按进度完成，然而由于申请积压

情况严重，美国通过制度优化，增加合并处理、

加急处理等程序，力求在保证完成正常信息公

开申请处理的同时又能延缓非正常申请带来

的制度冲击。通过设置极为复杂的程序，美国

以牺牲效率为代价预留出了制度的弹性空间。

相比而言，日本通过适用作为一般法理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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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权利的不合理利用”原则的同时，对具体申

请行为是否构成权利不合理利用作出慎重判

断，对行政机关课以申请人主观意思的举证义

务，从之前的消极态度逐渐转为积极应对。

五、规范不合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

的具体方法

第一，可以适当规范信息公开申请环节，

例如要求申请人说明申请理由，或是要求申请

人对申请公开的内容做必要描述，描述不清晰

的可以当场退回并一次性说明补充要求，申请

人在合理期限内拒绝补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

补充的，视为撤回申请。这是因为，即便公开

申请权受到认可，也不意味着该权利的行使不

受任何限制。公民应当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念，

权利的行使有其边界，应当符合制度设计目

的。第二，制定灵活的处理期限问题，避免期

限一到双方就对簿公堂局面的大量出现，压缩

申请人将此当做实现法外目的的空间。第三，

可以增设调节性的收费制度，以分类收费为基

础，对于可能耗费大量行政资源的申请内容，

可以要求申请人预先交费，否则视为申请人撤

回申请。对于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内容属

于“显著利于促进政府透明化、监督政府依法

行政或者有力保障公民知情权等”的，可以减

免收费。行政机关可以通过收费制度对政府鼓

励公开的内容进行正确的引导。

总而言之，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不合理

利用是国际上的普遍问题，对于该问题的成

因、判断基准和具体方法的探究等议题的研究

仍然任重道远，对公民信息权和知情权的保障

以及要求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说明义务，是信息

公开制度不变的主题与使命，而对于制度衍生

的“权利不合理利用”问题，进行规范确有其

必要性，但不宜也不能“矫枉过正”，成为限

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拦路石。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

长、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文章

转自《法治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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